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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計調查核定作業注意事項 

一、送核之範圍：依統計法第2條、第3條第4款及同法施行細則第2條規定，

政府辦理統計業務，依本法之規定。但各機關所辦專為意向性之調查及

為學術研究而辦理之統計、僅為取得個別資料作個案應用為目的者，不

適用之。 

 

二、送核之程序： 

(一)依統計法第 13條第 1項規定，各機關向民間舉辦調查對象達中央

主計機關所定一定規模之指定或一般統計調查前，應擬具調查實

施計畫，並依下列程序辦理： 

1.指定統計調查應送中央主計機關核定。 

2.一般統計調查，在中央送中央主計機關核定；在地方由各直轄

市及縣(市)政府主計處核定，再報送中央主計機關備查。 

(二)依統計法施行細則第 18 條規定，各機關調查實施計畫，由各該機

關業務單位擬訂者，應先送其辦理統計業務之主計機構審核。調

查實施計畫依本法第 13條第 1項應送中央主計機關核定者，在中

央由辦理統計業務之一級主計機構報核；在地方由各直轄市及縣

（市）政府主計處報核。 

 

三、送核之時限：除臨時急迫性需要外，應切實於實施調查 2 個月前，送

達其核定機關核定；未依限送核者，列入年度考核。 

 

四、調查實施計畫之內容：調查實施計畫，依統計法施行細則第 17條規定，

應包括下列事項： 

(一) 調查之目的。 

(二) 調查區域範圍及對象。 

(三) 調查項目及調查表式（包括調查項目之定義及填表說明）。 

(四) 資料標準時期。 

(五) 實施調查期間及進度。 

(六) 調查方法。 

(七) 抽樣設計（包括母體、抽樣方法及估計方法）。 

(八) 結果表式及整理編製方法。 

(九) 主辦、協辦機關或受託單位。 

(十) 調查經費來源及明細。 

(十一) 其他必要之事項。 

 

五、主辦統計機構之職責：各機關辦理統計業務之主計機構（未設統計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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構者，其統計業務由各機關會計機構兼辦之），對各該機關業務單位

或所屬單位之調查實施計畫，應詳予審核及輔導修正後，始可予以核

定或轉送核定機關核定。如發現未予審核而致退件者，予以列入年度

考核。調查凡有重複或類同者，應協調予以合併辦理；無需辦理或可

經由其他統計獲得資料者，函復不准辦理。 

六、審核意見之執行：統計調查管理機關對調查實施計畫之審核意見，調

查主辦機關除因實務需要得申復意見外，均應依審核結果辦理，否則

予以列入年度考核。 

七、有效期限之規定：定期辦理、週期在一年以下之調查，核定之有效期

間以 3 年為原則，俾各機關每隔 3 年重新檢討修正其實施計畫內容，

並重新送審。一次性或不定期辦理之調查，有效期限核至調查辦理完

成日。 

八、調查實施計畫內容變更之處理：已核定之調查，有效期間內如擬變更

調查實施計畫內容，應依統計法第 13條第 3項規定，重新報核。調查

實施計畫內容變更，未事先報核者，視同未送核。 

九、停辦之處理： 

(一)如有下列情事，調查主辦機關得停辦該項調查： 

1.年度預算不敷支應 

2.該調查無資料應用價值 

3.該調查資料可由公務統計或其他統計資料取得 

(二)調查主辦機關擬停辦調查，應向調查管理機關敘明停辦原因，並經

其核予同意後始得停辦。 

(三)依統計法第 13條第 3項規定，核定機關或中央主計機關於必要時，

得要求辦理機關停辦已核定之統計調查。 

十、逾期之處理：核定文號之有效期限已過並擬續辦之調查，應重新送核，

未重新送核者，列入年度考核。 

十一、未送核之處理：各機關辦理統計調查，未依統計法第 13條第 1項規

定，事先擬具調查實施計畫報送核定者，依同法施行細則第 20條規定，

其所需經費不予核列。調查統計管理機關應副知調查辦理機關之會計

單位，俾落實統計法之規定。 

十二、調查一覽表之效力：為避免各機關臨時起意，草率辦理調查，行政

院主計總處於每年開始前公告「各機關辦理統計調查一覽表」，凡

未列入一覽表之臨時增辦統計調查案件，應於調查實施計畫送核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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敘明原因，並予以列入年度考核。 

十三、保密責任與罰則：依統計法第 14 條第 2 項、第 19 條第 2 項及同法

施行細則第 36條第 2項規定，執行統計調查之人員，不得假借執行

職務之名取得未經授權蒐集之資料；統計調查取得之個別資料，應

予保密，除供統計目的之用外，不得作為其他用途。但統計調查實

施期間經當事人書面者，不在此限。各機關人員因業務而知悉或持

有前項資料者，負保密義務。 

            依統計法第 25條規定，各機關辦理統計業務人員違反前揭規定者，

依相關法律處理。 


